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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團體會員繼續教育補助款審查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5月14日第2屆第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1年3月24日第3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106年3月4日第4屆第1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112年3月19日第6屆第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1、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審查本會團體會員(以下簡稱地區公會)申請之繼續教育補助款，特訂定本要點。

2、 申請規則
(1)、 本補助費用申請對象為完成當年度會費繳納之地區公會，每年度每地區公會僅能以補助一次為限，最高補助金額為新台幣伍仟元。
(2)、 繼續教育補助款，需依據全聯會當年度之預算表與計劃書為準。若該預算科目之費用已用罄，則不再受理申請，但理監事會特別通過之專案則不在此限。
(3)、 繼續教育課程之報名人員人數，必需有二分之一(含)以上為臨床心理師(地區公會之有效會員)報名上課，始得撥發補助費用。
3、 申請流程
(1)、 地區公會應於活動辦理前二個月，提供繼續教育補助款申請表(附件一)，及活動計劃書或簡章，向本會申請補助，並由本會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後，方能辦理與動支預算。
(2)、 本會尚未召開理監事會議前，秘書處可先透過網路通訊請各位理事審核並決議是否同意補助款申請，並於下一次理監事會議上追認。
4、 本會理監事會依據本要點第二、三條，以及最近三年度獲得本會繼續教育補助款之情形，審查是否提供補助款，並核定補助之經費項目與金額。
5、 審核通過後，因故無法於原定期程辦理，應於一個月前向本會申請展延，並在本會同意可延展期限內，完成繼續教育活動。但因天災或疫情等無法預知或突發狀況致無法於原定期程辦理者，得於事件結束後一週內向本會申請展延。
6、 核銷流程
(1)、 審核通過之地區公會應於辦理繼續教育完畢一個月內，檢附經費收支結算表(附件二)、原始憑證、成果報告(附件三)辦理結報事宜，至遲不得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十日。
(2)、 本會得因未能及時提出核銷或無效單據，而取消或刪減原定補助金額。
(3)、 本會收據抬頭：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統一編號：49898832。
7、 本要點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106年3月4日第四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3月19日第6屆第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114年9月7日第7屆第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團體會員繼續教育補助款申請表(附件一)
	申請單位(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參加對象是否有1/2為臨床心理師：
	□是  □否

	活動日期：
	承辦人：

	活動時間：
	連絡電話：

	活動地點：
	電子信箱：

	授課講師基本資料

	講師姓名：
	主講題目：

	最高學歷：

	現職
	單位名稱
	職稱
	年資

	
	
	
	

	
	
	
	

	工作經歷(至多三項)
	單位名稱
	職稱
	年資

	
	
	
	

	
	
	
	

	
	
	
	

	課程簡介：

	預算申請明細：(下表為預算細項，請務必清楚列出)
可申請項目：講師費、出席費、差旅費、其他人事費、文具用品、印刷費、郵資費、會議茶點費(膳食費)、會議場地費。

	經費項目
	數 量
	單 價
	總 計

	
	
	
	

	
	
	
	

	
	
	
	

	
	
	
	

	
	
	
	

	總計：
	新台幣    元整

	備註：
	擬申請補助費用：新台幣   元整

	申請單位用印：

	【注意事項】：

1. 審核通過之地區公會應於辦理繼續教育完畢一個月內，檢附經費收支結算表、原始憑證、成果報告辦理結報事宜，至遲不得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十日。。
2. 開立的發票之總金額不得超過申請金額，需有全聯會統編49898832(或廠商發票章)。

3. 若經費項目為講師費、出席費、差旅費或其它人事費用，請款時需有檢附領據，領據內容須包含：支領人的戶籍地址、身份證號、支領金額、匯款銀行、匯款帳號及親筆簽名。

4. 若經費為文具用品、印刷費、郵資費、會議茶點費(膳食費)、會議場地費，請附上貴單位匯款資料(銀行分行、戶名、帳號)。

5. 繼續教育補助款經費收支結算表須有受補助單位負責人、會計、承辦人用印。


---以下由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填寫---

	理監事會

審查結果
	(同意，補助金額     元整

(不同意，理由：

        年    月    日
	最終核定
補助金額
	

	受補助單位
申請核銷日期
	年    月    日
	本會核銷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理事長：                     秘書長：                   承辦人：
中華民國112年3月19日第6屆第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團體會員繼續教育補助款經費收支結算表及黏貼憑證(附件二)
受補助單位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經費項目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核定金額
(A)
	受補助單位
實支總額
(B)
	結餘款
(C=A-B)

	Ex：講師費、出席費、其他人事費、文具用品、印刷費、郵資費、差旅費、會議茶點費(膳食費)、會議場地費
	　
	　
	

	
	　
	　
	

	
	　
	　
	

	
	　
	　
	

	合計
	　
	　
	


單位負責人：                      會計：                     承辦人：
--------------核銷單據請帶浮貼於此線以下--------------
中華民國112年3月19日第6屆第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團體會員繼續教育補助款成果報告(附件三)
受補助單位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成果相片：

	照片1

	照片1說明：

	照片2

	照片2說明：


附件二





附件三








